附件
第WQ19—B8街坊等14个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控制指标
	序号
	规划名称
	规划基本情况
	主要控制指标

	1
	宛城区雪枫路以北、城南大道以西区域（第WQ19-B8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隐山路以东、中商大街以南、城南大道以西、雪枫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32.199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99.259亩，其中WQ19-B8-2、WQ19-B8-6、WQ19-B8-7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7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WQ19-B8-8地块为现状保留。科研用地约17.133亩，容积率不小于0.8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5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医院用地约21.176亩，容积率不大于2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3%，建筑限高5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约33.368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61.263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2
	宛城区涧河大道以南、长江路以西区域（第WQ20-C2、C4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碧宛大街以东、涧河大道以南、长江路以西、清河大道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001.568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工业用地总面积约681.135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2，建筑系数不小于40%，建筑限高5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12%且不大于20%。其中WQ20-C4-3地块为已批用地，按原规划条件执行。公园绿地总面积约162.015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约158.418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3
	宛城区白河大道以东、中商大街以南区域（第WQ18-D3、D4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白河大道以东、中商大街以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390.553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292.944亩，其中WQ18-D3-2、WQ18-D4-2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7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约35.744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规划城镇村道路用地约61.865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4
	宛城区孔明大道以东、建设路以南区域（第WQ11-B1、B2、B3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孔明大道以东、建设路以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303.600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147.556亩，其中WQ11-B1-5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3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3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;WQ11-B2-1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1.8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27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;WQ11-B3-1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1.8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27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用地约10.884亩，为已批用地，按规划条件执行。公园绿地约50.691亩，容积率小于等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规划城镇村道路用地约93.953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5
	卧龙区青华镇36MV分散式风电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卧龙区青华镇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2.475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供电用地约12.475亩，其中A-10地块容积率不大于0.5，建筑系数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2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；A-01、A-02、A-03、A-04、A-05、A-06、A-07、A-08、A-09地块容积率不大于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0%，建筑限高260米，绿地率不大于10%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6
	卧龙区南都路以东、玉山南路以北区域（第WL15-A3、WL15-C1、WL15-C2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环山路和南都路以东、规划一支路以南、邕河和白冯路以西、玉山南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530.808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216.055亩，其中WL15-A3-5、WL15-A3-6、WL15-A3-7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1.3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2%，建筑限高18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WL15-C1-2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1.6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2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科研用地约14.970亩，容积率不小于0.8且不大于1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1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商业用地约29.720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1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1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公园绿地约128.640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55.428亩。河流水面约25.399亩。农村宅基地约2.200亩，为现状保留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7
	卧龙区雪枫路以南、车站路以西区域（第WL35-A4、A5、A6、A7、A8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岐黄路以东、雪枫路以南、车站路以西、高科大街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352.554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总面积约141.262亩，WL35-A4-3、WL35-A5-2、WL35-A7-2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WL35-A4-2、WL35-A4-4、WL35-A6-2、WL35-A8-2地块为现状保留。中小学用地总面积约32.324亩，其中WL35-A6-3地块容积率不大于1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0%；WL35-A8-1地块容积率不大于1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5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总面积约66.347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社会停车场用地、公共交通场站用地面积约5.87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0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，公共交通场站用地面积占地块总用地面积比例不大于10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约106.742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8
	卧龙区南泰路以南、信臣大道以北、南都路以东、邓禹路以西区域（第WL04-C1、C2、C3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南泰路以南、信臣大道以北、南都路以东、邓禹路以西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469.201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总面积约133.751亩，其中WL04-C1-04地块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39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WL04-C2-02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4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；WL04-C1-02地块为已批已建地块。商业用地总面积约52.214亩，其中WL04-C3-01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1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；WL04-C2-04地块为现状保留。供电用地面积约11.515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45%，建筑限高1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0%。广场用地面积约48.590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0%，建筑限高1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面积约98.732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防护绿地面积约12.904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0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%，建筑限高1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8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约111.495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9
	卧龙区独山以西、精武路以南区域（第WL14-B2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独山以西、精武路以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19.041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社会福利用地约17.733亩，容积率不小于0.5且不大于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约 19.66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机关团体用地约1.162亩，为现状保留。广场用地约9.489亩，为现状保留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6.296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10
	卧龙区信臣大道以北、龙安路以东区域（第WL37-B2、B4、B5、B6、B7、第WL38-A1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信臣大道以北、龙安路以东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519.345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工业用地约1762.563亩，其中WL37-B2-01、WL37-B4-02、WL37-B5-05、WL37-B6-01、WL37-B7-01、WL38-A1-07、WL38-A1-08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2，建筑系数不小于40%，建筑限高5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12%且不大于20%；其他已批用地按原规划条件执行。排水用地约6.215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45%，建筑限高2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0%。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22.108亩，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用地约22.526亩，为已批用地，按原规划条件执行。供电用地约7.192亩，为现状保留用地。公园绿地约24.818亩。防护绿地约148.409亩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484.956亩。河流水面约40.558亩。规划新增科创大道（红线宽度60米）、通捷路（红线宽度40米）、龙海路（红线宽度20米）、通宁巷（红线宽度24米）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11
	卧龙区七一路以南以西、滨河大道以北区域（第WL27-D3、D4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七一路以南以西、滨河大道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08.839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二类城镇住宅用地、商业用地约62.282亩，容积率大于1.0且不大于3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2%，建筑限高8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，商业建筑面积占地上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小于1%（不含配套商业服务设施）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46.557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12
	示范区山河大道以南、白河北路以西区域（第SF06-A1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宝天曼路以东、山河大道以南、白河北路以西、规划区间路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70.600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高等教育用地约153.389亩，容积率不大于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25%，建筑限高5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35%。公园绿地约60.104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57.107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13
	示范区湖阳大道以西、永昌大街以北区域（第SF10-A3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湖阳大道以西、永昌大街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04.201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一类物流仓储用地约147.787亩，容积率不小于1.0，建筑系数不小于40%，建筑限高36米，绿地率不小于12%且不大于20%。防护绿地约8.493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0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8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47.921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
	14
	示范区东环路以东、月季大道以北区域（第SF14-C4街坊）控制性详细规划
	该规划位于东环路以东、永吉大街以南、湖阳大道以西、月季大道以北区域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202.427亩（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）。
	商业用地约625.869亩，其中SF14-C4-5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1.2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3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；SF14-C4-8、SF14-C4-13地块容积率不小于1.0且不大于2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0%，建筑限高40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约6.586亩，容积率不小于0.1且不大于0.3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0%，建筑限高15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0%。社会停车场用地约25.313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10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供电用地约11.046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3，建筑密度不大于35%，建筑限高24米，绿地率不小于25%。公园绿地约242.534亩，容积率不大于0.1，建筑密度不大于5%，建筑限高12米，绿地率不小于65%。城镇村道路用地约161.914亩。河流水面约129.165亩。各类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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